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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南建设函〔2016〕394号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建立
南海区园林绿化专家库暂行制度及开展专家
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、桂城市政管理处，各园林绿化建设、设计、监理、施工单位，各招标代理机构，区风景园林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南海区园林绿化管理工作，充分发挥专家库在全区园林绿化建设、施工、管理中的指导和引领作用，决定建立南海区园林绿化专家库。随机抽取专家参加区组织的园林绿化设计方案评审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现场检查、绿化工程管养检查、绿化项目咨询、项目验收、园林绿化技术培训、工程评优、优质工程评选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各类科研院校、行政事业单位、风景园林协会、园林绿化企业有关工程技术、建设、施工、设计、管养、监理等方面的各类从事园林绿化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均可申报进入区园林绿化专家库。

二、专家应具备的条件

应是园林绿化科研、园林（景观）工程技术、建设、施工、设计、管养、监理等方面的专家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能够认真、公正、诚实、廉洁地履行职责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愿为我区园林绿化事业发展服务；

（二）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不超过65岁，能承受园林绿化工程现场检查、参加设计方案评审、项目咨询相关的工作强度；

（三）获得园林绿化专业技术职称。园林绿化专业指与园林绿化工程规划、设计、施工及养护管理相关的专业，包括园林（含园林规划设计、园林植物、风景园林、园林绿化等）、园艺、林业、城市规划、景观、植物（含植保、森保等）、风景旅游、环境艺术等专业中级以上工程师；

（四）从事园林绿化管理（建设、施工、设计、管理、养护、科研等等）工作10年以上，熟悉园林绿化方面的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，具有丰富的园林绿化管理经验，具备较高的业务水平，熟悉南海区的园林绿化现状，熟悉园林绿化乡土树种应用及生长状况。

（五）本人愿意且所在单位支持参加区组织的园林绿化相关工作。

（六）无违纪违法等不良行为记录。

三、专家职责

（一）参与我区重大园林绿化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评审，对设计方案提出修改意见。

（二）参与我区组织的园林绿化在建工程施工现场检查，检查现场施工是否符合相关规范，质量安全是否达标。

（三）参与我区组织的园林绿化工程管养检查，检查绿化管养是否达到文件规定的等级标准。

（四）参与相关政策措施、技术指引的起草制定，参与园林绿化建设管理存在问题的处置，对绿化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提供项目咨询服务。

（五）参与主管部门组织的相关技术培训活动，提供政策法规、专业技能教育培训授课服务。

（六）参与我区园林绿化优质工程评选活动，对绿化项目是否达到验收标准提出意见。

（七）参与占用绿地、砍伐树木行政审批事项现场核查，提出审查意见。

四、专家履职

（一）接受我局的资格审查和培训、考核，如实申报个人有关信息资料，遵守对专家库管理的有关规定；

（二）接受园林绿化工作的任务安排，无正当理由不得缺席，不得迟到、早退；

（三）涉及到本单位项目或与本单位有利害关系的工作任务应当主动回避；

（四）遵守纪律规定，不得接受他人的任何好处，客观、公正的指出园林绿化施工、管理、设计、管养质量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；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五、专家库的维护

（一）建立专家档案。档案包含入库提交的基本资料和参加活动情况。如入库资料有更新（如职业技术职称资格、工作单位及职务、联系方式等变化）的，请专家及时告知我局进行信息维护。

（二）实行动态管理。专家库暂不设年限，申报并符合要求的专家即时入库，达到清出条件的实时清出。

（三）服务质量评价。依据专家各次服务质量，我局将对专家进行分级排序。

（四）专家清出条件。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专家资格：

1.因工作调动，不再适宜担任专家的；

2.因身体健康原因不能胜任专家工作或超过65周岁的；

3.本人申请不再担任专家的；

4.两次无故不参加已安排的工作任务的；

5.不正确履行专家的责任义务的；

6.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受到行政、刑事处罚的。

六、任务安排

（一）我局组织的园林绿化设计方案评审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现场检查、绿化工程管养检查、绿化项目咨询、项目验收、园林绿化技术培训、工程评优、优质工程评选等工作事项的服务专家，原则上从专家库中抽选，我局根据有关规定和实际工作需要审查确定。

（二）以利害回避为首要规则，以服务质量评价结果为梯度（服务积极性高、服务质量好的专家优先安排下一次工作任务），兼顾各专家公平获得任务分配的权利。

（三）分配任务前，我局会电话咨询被抽选专家的意见，双方确认后敲定，如遇任务临时取消或内容变化的将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部分工作要组建专家组的，由抽选的专家形成专家组，内部协商推举专家组组长，协商不成的由我局指定。各专家充分表达个人意见后，由专家组组长总结提炼为专家组意见。

七、劳务报酬

依据有关规定或我局现行标准，按实际工作量和强度公平合理确定，事后发放合法劳务报酬。

八、申报方法

（一）专家入库申报按照个人自愿、单位推荐的原则，由我局根据南海管理实际需要审查确定。

（二）纸质申报：申报人和单位填写好《南海区园林绿化专家库专家登记表》一式二份，连同专家个人身份证、学历证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及所有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（带原件核对）和免冠证件彩照一张，报送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（住建）城乡建设科。

（三）电邮申报（推荐）：申报人和单位将填写好的《南海区园林绿化专家库专家登记表》扫描件，专家个人身份证、学历证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及所有执业资格证书扫描件（带原件核对），电子免冠证件彩照，发送到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（住建）城乡建设科邮箱：nhzjcjk@sina.com。

推荐申报工作自通知发出之日起实行，对本通知存在疑问的，可迳向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（住建）城乡建设科咨询。

附件：南海区园林绿化专家库专家登记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2016年10月8日

（联系人：王庐峰，联系电话：86391122，邮箱：nhzjcjk@sina.com，地址：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天佑三路1号建设局610）

附件

南海区园林绿化专家库专家登记表

	基本信息
	姓名
	
	性别
	
	相

片


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	

	
	身份证

号码
	
	政治面貌
	
	

	
	学历
	
	从事相关领域工作年限
	
	

	
	毕业院校
	

	
	所学专业
	

	
	获得专业技术资格、专业证书情
	

	工作单位
	名称
	

	
	地址
	

	
	现任职务

及年限
	

	
	工作内容
	

	手机号码
	
	其他联系方式
	

	从事相关领域

工作简历
	

	学术成就、获奖及业绩简介

（可另附页）
	

	勾选工作分类（可多选）
	□方案评审     □审批核查      □施工检查     □管养检查

□技术培训     □项目咨询      □优质工程评选

	本人申报意见

及签名
	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单位推荐意见

及盖章
	年      月      日

	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（住建）意见
	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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